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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际总承包项目的工作内容包括设计、采购、施工等，可

能受到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策和法律影响，其中税务相关的法

律和制度是影响项目效益和企业利润的关键因素之一。从维护

自身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角度出发，需要对各国各地的税收

政策和税制差异进行前期税务筹划，利用合理合法的途径或国

际认可的安排提升税收效率，并将这些筹划方式和思想体现在

总承包合同中，避免税务稽查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和不必要的

税金流出，从而控制风险并降低成本。以下以越南总承包项目

为例介绍合同税务筹划。

一、国际工程税务管理特点

（一）涉税范围广

国际工程项目一般涉及两个及两个以上国家的税收管辖

权和税收政策、区域性税收政策和国际税收协定等。总承包项

目模式下通常大部分设备材料采购发生在中国境内，建造、安

装、施工和咨询服务等则涉及项目所在国的税收管理，如果从

别的国家采购设备还将涉及第三国的税收管理。

（二）涉税种类和环节多

国际工程总承包项目实施阶段包括设计、勘测、采购、

施工、安装和测试等，承包商需要交纳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

个人所得税）、流转税（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等）、海关

税（进出口关税和进口增值税等）、暂扣税、合同税、印花税

等。

（三）纳税主体多元化

国际工程总承包项目由于规模大、周期长、专业性高等特

点，税务管理通常涉及业主、承包商和分包商等多个主体。此

外为了规避双重征税风险和降低税负，往往需要将总承包合同

进行适当的拆分，从而导致纳税主体的增加和区别处理。

（四）税收筹划空间大

不同国家税收征收方式和管理水平不同，存在税制差异、

税法特例及缺陷，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可酌情进行合理筹

划，使承包商符合项目所在国的税收优惠政策，从而降低承包

商税负，提供盈利空间。

二、税务管理的典型问题和风险

国际总承包项目的税务筹划涉及市场、商务、合同、财务

和法律等多方面的内容，如果总承包项目税务管理人员对新市

场不熟悉、经验不足、综合能力不够，则容易出现以下典型问

题和风险：

（一）税务成本测算不清晰，削减自身利润空间

承包商为了满足项目进度要求并尽快签订项目，有时会根

据在其他国别或其他项目的经验评估，以大致估算税费成本，

或在报价中包含风险金的方式给出投标报价；或由于对当地税

法研究和理解不透彻，导致错误估算税费成本和错误选择缴税

方式。这些做法很可能导致承包商和项目执行阶段陷入被动，

一旦税费成本估算不足或者风险金预留不足，将压缩利润空间

甚至导致项目亏损。

（二）合同权责利划分不清晰，增加税负成本

EPC 合同中应当约定清楚业主和承包商谁是应税义务方，

包括增值税、关税、所得税等。在实行差别税率的国家，如果

EPC合同没有对EPC各部分工作的范围、履行地点和价格进行清

晰划分的情况下，可能会被视同“混合销售”适用较高的所得

税率。

（三）税务优化筹划不彻底，构成逃税风险，影响企业声

誉

在总承包项目执行过程中，如果前期离岸和在岸工作的范

围和金额划分不清晰，或合同拆分不被认可时，可能导致离岸

部分被视同在岸部分而征收所得税和增值税，大大增加项目税

负成本。此外，当中国企业以海外分支机构执行项目时，可能

存在母公司与分子公司之间的大额关联交易，如果定价和利润

空间策划不谨慎，可能会被两国税务部门进行转让定价调查。

三、主要税种

由于各国制度、法律和经济情况均不相同，因此涉及总

承包项目的税种也不尽相同。总体来说包括增值税、企业所得

税、关税、进口增值税、预提税、暂扣税和个人所得税等。

对于中国承包商在越南执行总承包项目来说最重要的税

是外国承包商税（FCT），该税种针对所有外国承包商在越南

提供服务或产生收入征收，包括增值税（VAT）和企业所得税

（CIT）。

四、缴税方式

根据各个国家的税法和税制的不同，税务申报和缴纳方式

也不相同，从而导致承包商承担的税负和自身现金流的差异。

越南外国承包商税（FCT）的申报缴纳有三种方式：直接法、

抵扣法和混合法。不同的缴税方式对于总承包商来说税负和风

险差距极大，因此在总承包项目执行前需要综合考虑项目性

质、合同结构、各方占比、执行主体等因素，进行全面的税务

筹划。三种缴税方式的对比如下表所示：

海外光伏发电总承包项目合同税务筹划
伏伊园

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表1  越南缴税方式对比

FCT税种 直接法 抵扣法 混合法

VAT
应税收入 总承包合同额 总承包合同额-分包合同额（销项-进项） 总承包合同额-分包合同额（销项-进项）

税率 0-5% 10% 10%

CIT
应税收入 总承包合同额 总承包合同额-分包合同额（销项-进项） 总承包合同额

税率 1%-5% 2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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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合同签订主体

合同签订主体即总承包商在执行该项目的纳税主体。在总

承包合同签订前，应根据目标国的税制法规，以及中国与目标

国的双边税收协定等因素，统筹考虑最优的合同签约主体，降

低项目的整体税负，改善现金流状况，提高项目回报率。在越

南总承包项目的纳税主体一般分为在岸分公司和PMO（项目管

理办公室），后者为外国承包商根据项目在项目所在地临时成

立的在岸实体。而采用哪种主体进行合同签订以及项目执行对

于总承包商缴税方式的选择有决定性作用。一般以PMO为主体

进行签约采用混合法缴税，而以分公司为主题进行签约采用抵

扣法，区别在于两种实体规模不同。

六、税务责任分担

总承包项目的税负承担一般分为三种方式：业主负担所有

当地税费、承包商负担所有当地税费、业主和承包商分担当地

税费。总承包方应在合同签订前与业主各个税种的缴纳责任主

体、缴纳方式、缴纳时间等进行明确，避免在项目执行过程中

产生争议。以越南项目为例，如果总承包方在报价过程中以及

合同中没有对FCT的承担方和金额进行明确，项目结算时VAT作

为价外税尚且可能获业主同意得到支付，而采用抵扣法时CIT

的税基为总承包方自身利润，业主很难统一增加合同价格补偿

总承包方的所得税成本。另外在业主承担FCT的模式下，CIT作

为价内税应摊销入合同价格组成各项中而不是单独列项CIT或

以暂定金的形式列项，以免与业主结算时产生CIT金额上的矛

盾以及暂定金结算名义的问题。

七、合同拆分架构

所谓合同拆分，是指将一个总承包合同根据合同中所包

含行为的发生地拆分成离岸和在岸两大类的两个或多个单独合

同，由同一总承包商集团的不同主体（离岸主体和在岸主体）

分别与业主签订合同。但总承包合同的拆分并未改变总承包模

式的实质，其仍然是在总承包模式框架下的一种变形。

通常有二元拆分和三元拆分两种合同拆分方式。二元拆

分为将一个总承包合同拆分为一个离岸设备供货和服务合同以

及一个在岸施工和服务合同。该模式下离岸部分的服务主要指

海运物流。如果承包商采用的是直接法，可以将离岸合同产生

的利润归结于离岸签约主体，因此离岸合同可以无需在越南缴

纳CIT；但是如果采用的是混合法，那么由于离岸合同并不是

纯设备供货而是包含了海运物流，因此对于离岸部分仍然会征

收CIT。针对混合法纳税的承包商，更合适的拆分方法是三元

拆分，即将总承包合同拆分为一个离岸设备供货合同、一个离

岸服务合同以及一个在岸施工和服务合同。在三元拆分的模式

下，采用混合法时离岸设备供货合同可以完全免于缴纳FCT，

设备供货金额大，且越南设备部分CIT在国内难以获得抵扣，

因此该拆分模式极大地降低了总承包商的税负。直接法下的合

同拆分模式对比如下表所示：

表2  直接法下合同拆分对比

合同成分
单一合同 二元拆分 三元拆分

CIT VAT CIT VAT CIT VAT

离岸设备供货 1% 0 1% 0 0 0

离岸服务 5% 5% 5% 5% 5% 5%

在岸建安 2% 3% 2% 3% 2% 3%

在岸服务 5% 5% 5% 5% 5% 5%

从风险角度考虑，总承包合同拆分后，由于业主不再是

与单一的总承包商签订合同，而是与不同的主体分别签订离岸

和在岸合同，因此作为总承包合同基础的单一责任原则会受到

影响。合同拆分后整体的工作范围被切分为离岸和在岸部分，

工作范围、工期与责任限额方面的合同风险也会随之产生，因

此通常在对合同进行拆分后一般仍需保留一个框架性的总承包

合同，统一协调离岸合同与在岸合同，同时起到连接与担保作

用，建立起已经拆分的离岸和在岸合同之间的连接关系，强调

总承包方的单一责任主体原则。另一方面，根据我院在越南执

行项目的经验，我方一般作为离岸合同的签约主体，在岸签约

主体为集团在越南的分公司，但是在岸工作会通过委托协议委

托我院执行，会产生实际在岸合同执行方与签约和税务主体方

不一致的问题。而越南税务部门可能会考察实际工作执行人员

是否为合同签订方的人员，因此这种委托执行的形式可能导致

一定的罚款甚至补税，解决此问题还涉及在岸项目部人员人事

关系的处理。综上所述，通过合同拆分架构来进行税务筹划以

达到合理合法降低税负的目的在越南是可行的，但是需要在合

同签订前和业主一起对拆分后的合同条款、工作范围、合同金

额等进行确定，同时对项目所在地税务部门和当地其他项目的

税务情况进行充分调查，尽可能规避合同拆分带来的税务风

险。

八、结束语

国际工程的税收筹划是一项系统工作，贯穿于项目实施的

整个过程，涉及两国的税法和会计核算。国际工程承包商应加

强对两国税法差异的学习与研究，指定专人负责税务筹划的管

理，树立全员税务筹划的意识并进行适当培训，聘用当地会计

事务所提供咨询和代理服务，建立税务筹划管理流程。在不违

背总承包商作为单一责任主体的前提下，对EPC合同和价格进

行适当拆分，选择最优的解决方案，并严格控制由此引发的各

类风险，可以实现业主与承包商双赢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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